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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财通证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议案》。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92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0日公开发行了 3,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3,788,439,622.64 元。该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发展

主营业务，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资本金。具体资金

用途如下： 

（一）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用于经纪业务； 

（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用于信用业务； 

（三）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用于证券投资业务； 

（四）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用于资产管理业务； 

（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用于投资银行业务； 

（六）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用于信息技术、风控、合规； 

（七）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用于另类投资子公司； 

（八）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用于国际业务。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部分项目进度未达预期原因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03,776,304.00 元（含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具体使用情况见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经纪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5 亿元 

2 信用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8 亿元 

3 证券投资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8 亿元 

4 资产管理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2 亿元 

5 投资银行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 亿元 

6 信息技术、风控、合规 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7 亿元 

7 另类投资子公司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 亿元 

8 国际业务 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 

 合计  36亿元 

（二）部分项目进度未达预期原因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化不断博弈等多重不利因素影

响，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制约，资本市场呈现较强波动性，国际业务受到全球

流动性紧缩以及全球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等不利影响。 

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结余人民

币 203,776,304.00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为国际业务。目前该项目投入正

在进行中，已完成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向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财政

厅的报备工作，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后投入项目。 

 三、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深入推进业务转型与创新，实现战略发展目标：公司作为浙江省属券商，以

深耕浙江、服务浙江为己任，以追求卓越、争创一流为目标。坚守金融服务实体

本源，始终围绕客户需求，为企业壮大、百姓富足奉献专业能力，为浙江省经济

发展贡献积极力量，立足浙江省金融“排头兵”站位，通过不懈努力，服务全国，



走向世界，力争领行业之先，创一流券商。通过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推动国

际业务转型与创新，有利于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资本市场开放加速，国际化已成趋势：近年来，尽管中国市场面临全球地缘

风险升温等多重挑战，但资本市场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举措渐次落地。 

2023 年初，中国证监会发布《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

和 5 项配套指引，完善境外上市监管制度。4 月，沪深港交易所、中国结算和香

港结算正式实施沪深通交易日历优化，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8 月，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就推动大宗交易纳入互联互通机制达

成共识。11 月，香港证监会宣布将推出国债期货。 

2024 年初，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

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明确要助力推进高水平开放，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

境内设立机构。有序推进“基金互认”“ETF 互挂”“跨境理财通”等跨境互联互通业

务试点，研究探索推进跨境经纪业务试点。支持证券公司通过投融资、财务顾问、

跨境并购等专业服务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积极服务企业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系列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相互深度融合，推进资本市场

高水平对外开放。放眼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推动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 

（二）可行性 

公司实施相关募投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顺应市场需求。 

公司目前通过子公司财通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境外证券业

务，拥有经纪业务（1 号牌照）、研究业务（4 号牌照）和资产管理业务（9 号牌

照）和 IPO 保荐业务（6 号牌照）资格，拥有 RQFII、QFII、债券通资格。财通

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公司进行国际化布局的“桥头堡”作用，目标打

造涵盖资管、投行、经纪、基金等在内的“一站式”境外金融服务体系，提供全方

位的业务链服务，使得公司能够更好地发挥境内外业务的协同效应，为股东创造

更高的价值。 

四、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国际业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形势、市场环境

等因素对于募投项目实施虽有一定影响，但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继

续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合理安

排，力求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及公

司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部分项目达到预定状态时间的调整，不涉及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

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

续实施的议案》，会议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经过重新论证，认为本次募投项目仍具备继续实施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

证并继续实施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不涉及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相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

司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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